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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榮服處 10 8 年「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」 

建 議 事 項 彙 復 表 

項 次 建 議 事 項 承辦單位 說 明 

一 

榮民簡張源先生：  

本人擔任退伍軍人協會及

榮光協會理事長期間，感

謝宜蘭縣政府等單位給予

本會之指導與資助，在宜

蘭縣榮民服務處團隊之支

持配合下，每年均舉辦「寒

冬送暖」等各項活動，另

多次陪同榮民(眷)「參訪

國防軍力展演、海軍敦睦

艦隊」，今天能夠受獎要感

謝各單位及長官之協助與

幫忙。 

服照處 

感謝簡張源先生長年擔任宜蘭

縣退伍軍人協會及榮光協會理

事長期間，率同社團成員協助服

務照顧退除役官兵(眷屬)。未

來，尚請賡續支持及協助配合本

會及宜蘭縣榮服處推動退除役

官兵(眷屬)各項服務工作。 

二 

榮民簡張源先生：  

長照 2.0 是政府德政，但

一般民眾都不甚瞭解，建

議衛生局長照所能印發 DM

並至社區宣導。 

服照處 

宜蘭縣榮服處已於會後協請衛

生局長照所提供相關 DM 宣導資

料，俾供加強宣導參考運用。 

 

 

 

 

 

三 

 

 

 

 

 

 

榮民簡張源先生： 

退俸人員之子女教育補助

費，多年未調整，建議考

量物價調整幅度，提高補

助金額。 

給付處 

一、退休人員子女教育補助係政

府為照顧退休人員生活，實

施多年的照護措施，自應隨

著政經及社會環境變遷有

所調整，同時更需尊重立法

院審查預算案時，對此一措

施的決議意見。 

二、退役軍職（中校以下）領

俸人員，比照現職人員依

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

支給要點」附表九「子女

教育補助表」規定發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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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三、本案納入意見持續綜整，嗣

後併送行政院反映爭取衡

酌調整。 

四 

榮民簡張源先生： 

建議政府放寬春節慰問金

25,000 元之上限金額，以

保障我們晚年之生活。 

給付處 

一、行政院自 101 年起，改以軍

公教人員月退休金（俸）新

臺幣 2 萬元以下為基準數

額發給，並賦予制度化調整

機制。復自 103 年起至 107

年，公告調整數額為 2 萬

5,000 元以下為對象。 

二、未來亦將視年度消費物價指

數、國民所得水準及中低收

入戶生活費公告調整變動

情形，隨時檢討調整退休俸

基準數額。 

三、本案納入意見持續綜整，嗣

後併送行政院反映爭取衡

酌調整。 

五 

榮民簡張源先生： 

有位退休俸榮民亡故後，

兒子離婚並亡故，其孫女

甫自大學畢業，尚無經濟

基礎，現行有關遺眷改支

遺族一次退伍金在 107 年

修正後，將孫女排除在

外，造成其無力殮葬，為

能表彰政府照顧退除役官

兵遺屬之良意，建議恢復

該原條文請領順序之規

定。 

給付處 

一、遺屬一次金係政府為照顧退

除役人員遺族生活及加強

社會安全保障功能。 

二、惟基於軍文職體例之一致

性，軍人退撫新制現有相關

遺屬年金規範係採納公教

人員之基準。 

三、本會刻正蒐整軍人年改實施

後，相關影響權益及關切之

意見與實情，適時向主管機

關國防部建議並提供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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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

榮民楊振乾先生： 

現行就養榮民每月就養

14,150 元已行之多年，近

年民生物價高漲，實在很

難維持基本生活支用開

銷，而去年政府已調高軍

公教待遇 3%，建議輔導會

能比照提高就養金，以安

定就養榮民之生活。 

就養處 

本會因應 107 年軍公教待遇調

整案之實施，於 106 年 9 月 30

日擬具就養給付調整案，經行政

院 106 年 11 月 27 日函復，暫予

緩議。本會將持續盱衡整體政經

環境，爭取調整就養給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榮民楊振乾先生： 

823 戰役是攸關中華民國

存亡之關鍵戰役，政府基

於崇功報勳，將當年參與

823 戰役之退除役官兵納

入就養安置辦法，當年參

戰官兵多且已年邁體弱，

再因孝養父母之觀念丕

變，渠等子女生活自顧不

暇，建議將 823 榮民全面

開放就養，以擴大政府德

政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就養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 政府對「八二三戰役」參

戰義務役官兵，保衛臺海安

全之貢獻，一向極為推崇與

尊重，並於 87 年 10 月 22

日、89 年 1 月 6 日及 104

年 12 月 8 日修正國軍退除

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2 條，全

數納入榮民輔導照顧體

系，享有與其他榮民同等條

件之輔導照顧，不分身分、

階級、性別及取得榮民證時

間之先後，依法給予一致標

準之照顧與尊崇。 

二、 政府就養安置榮民，係以

照顧年邁貧困或身心障礙

等亟需照顧之榮民為目

的，每月所發給之就養給

付，屬生活補助性質；為使

有限預算能運用於需要照

顧之榮民，需訂定一定條件

辦理，並非所有榮民均得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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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

 

 

 

 

就養處 

有之權利。本會係依國軍退

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授權訂

定就養安置辦法及相關規

定，採一致標準辦理公費就

養，凡符合就養條件之榮

民，本會均主動協助申辦就

養。本會將持續檢視現行就

養條件之合理性，修正就養

安置辦法及相關規定，以維

榮民權益。 

八 

榮民楊振乾先生： 

長照 2.0 立意甚佳，宜蘭

縣各私立安養機構及護理

之家，均收容健康情況較

好之民眾入住，年邁殘癱

臥床及失智、失能、生活

無法自理者卻床位難求，

建議宜蘭縣衛生局加強督

促改善。 

服照處 

宜蘭縣榮服處已於會中協請宜

蘭縣衛生局長照所張宸雅督導

加強督促改善。 

九 

榮民楊振乾先生： 

社區關懷據點功能係就近

照顧社區民眾，近來有些

據點為爭取政府經費補助

而開立很多課程，卻僅服

務固定人員，而非照顧社

區廣大民眾，建議宜蘭縣

政府能督促改善。 

服照處 

宜蘭縣榮服處已於會中協請宜

蘭縣政府社會處李曉芹科長說

明，該處將加強督導和審核機

制，以防範類案發生，並宣導社

區關懷據點尚有開辦「送餐服

務」及「喘息服務」，歡迎民眾

踴躍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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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

榮民楊振乾先生： 

同袍儲蓄會發行之「有獎

儲蓄券」僅限「退休俸榮

民」可以購買，建議能開

放「一般榮民」均能購買，

以擴大服務層面。 

服照處 

宜蘭縣榮服處已於會中協請國

軍宜蘭財務組組長陳輝書上校
錄案陳報國防部研議辦理。 
 

十 

一 

榮民梁浩成先生： 

榮民配偶仙逝後，建議參

照能循台北五指山公墓模

式，遺眷可入厝蘇澳軍人

公墓 (宜蘭縣軍人忠靈

祠)，本案請榮服處協助促

成。 服照處 

一、依軍人公墓籌建管理辦法

及宜蘭縣軍人忠靈祠靈骨

灰申請安厝須知規定，亡故

退除役官兵之配偶得申請

安厝軍人忠靈祠，請榮服處

於善後事務宣導周知。 

二、本案請家屬檢具與亡者(故

榮民)具有配偶關係等相關

證明文件，逕向宜蘭縣政府

軍人忠靈祠提出安厝申

請。相關事項洽宜蘭縣政府

民政處 03-9251000 分機

3075 陳先生。 

十 

二 

榮民李德旺： 

本協會成員日前開刀住

院，感謝帥處長親臨慰

問，至表感謝。 

服照處 

感謝對於宜蘭縣榮服處之肯定

及建言，本會對於經濟弱勢或遭

逢急難困境退除役官兵(眷

屬)，均要求榮服處即時連結或

轉介相關社會福利資源協助，倘

未來如有因年金改革導致生活

陷困之榮民(眷)，將會即時提供

或轉介各項社會福利資源連

結，俾以協助紓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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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

三 

榮民李德旺先生： 

曾有清寒榮民(眷)因重大

傷病開刀住院，花費甚

鉅，僅能申請「急難救助

金」最高 5,000 元慰助，

建議能酌予調高，以疏民

困。 

服照處 

一、本會急難救助秉著救急不救

窮原則，對生活確屬清苦之

榮民(眷)，各榮服處均秉持

積極、主動之服務精神，協

助申辦本會急難救助，或轉

介地方政府等社福資源紓

困，展現政府照顧榮民(眷)

之美意。 

二、倘榮民(眷)或遺眷因病、意

外或其他發生生活陷困之

情形，可攜帶相關資料(如

身分證、低或中低收入戶證

明、診斷證明及繳費收據、

死亡證明等)，逕洽各榮服

處辦理急難救助。 

十 

四 

榮民李德旺先生： 

本人曾入住「高雄國軍英

雄館」，但衛生設備較民間

旅店差、且停車還要按時

計費，建議輔導會能建議

相關單位改善，並優惠榮

民(眷)。 

服照處 

本案已於會中請國防部眷服處

法制員錄案反映協處，另宜蘭縣

榮服處將發函「中華民國軍人之

友社」協處。 

 

 

 

十 

五 

 

 

 

榮民莊文榮先生： 

有關榮民榮眷基金會開辦

「榮民子女國外求學菁英

圓夢計畫」等就學補助條

件？是否包含研究所？如

何申請？請宣導說明。 

 

 

 

服照處 

 

 

 

 

一、榮民榮眷基金會「榮民子女

國外求學菁英圓夢計畫」，

為鼓勵清寒榮民子弟努力

向學，針對就讀國內高中、

大學，並申請獲得國外一流

學府入學資格之清寒榮民

(遺眷)子弟，給予一次性專

案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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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

五 

 

 

 

 

 

服照處 

二、申請資格為榮民子女及遺眷

子女，未滿 35 足歲，男性須

符合兵役法相關規定，高

中、大學共計 3名，每名 40

萬元。碩、博士共計 4 名，

每名 50 萬元。 

三、每年 5 月 1 日至 31 日接受

申請，6 月 30 日前完成評

選，7 月 15 日前公布。詳盡

申請辦法及補助條件，可參

考基金會官網。 

十 

六 

榮民黃錦璋先生： 

會前播放貴處 107 年服務

工作簡報，內容豐富、各

類服務工作介紹及照片均

清楚，惟每頁停留時間太

短、尚未完全明瞭就翻

頁，建議加長每頁撥放時

間，以利充分瞭解。 

服照處 

感謝對於宜蘭縣榮服處之建

言，爾後檢討改進，謝謝指教。 

 
 

十 

七 

榮民黃錦璋先生： 

本人曾任輔導會服照處善

後遺管科科長，建議貴處

廣發「預立遺囑」之宣導

資料，並印製「遺囑格式」

由服務幹部協助、鼓勵榮

民寫下生前遺願並親自簽

名，俾利將來身歿後事及

財物處理，有所依循。 

服照處 

本會已於 100 年 1 月 27 日輔壹

1000001153 號書函頒定「重申鼓

勵及協助單身榮民生前預立遺

囑，妥善安排相關事宜。」並檢

附設計常用、簡潔、溫馨且符合

民法規定「我的身後期待」之自

書、代筆及公證等 3 種遺囑範例

格式，提供訪視人員於訪視個案

時視個案需要，提供參考並給予

必要之協助，持續推動，以維權

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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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

八 

榮民黃錦璋先生： 

有關退休俸榮民入住「自

費安養中心」，可否加以說

明？ 

就養處 

榮民及併同安置之榮眷，均為本

會優先安置之對象，各榮服處對

於有安置需求之榮民(眷)，應依

國軍退除役官兵部分供給制安

置就養作業規定等相關規定及

榮民(眷)意願，協助向各地榮家

辦理自費入住申請；惟床位均已

滿床需候住時，建議先行申請入

住其他有空床位之榮家，俟所申

請榮家有空床位時再行改調安

置，俾使榮民(眷)獲得妥善照

顧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十 

九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榮民林永承先生： 

本人為忠義同志會威遠分

會會長，本社團如要辦理

活動（如：研習、訓練、

參訪、紀念慶典活動），是

否可以向貴處申請經費補

助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服照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為鼓勵退伍軍人社團辦理增

進退伍軍人福祉之社會公

益活動，本會編列公務預算

補助渠等社團辦理相關活

動，期建立退伍軍人正面形

象，提升應有尊崇及榮耀。

惟因預算有限，爰訂定「退

伍軍人社會團體活動經費

補助作業要點」，期使社團

補助經費效能最大化。 

二、上揭社團補助費補助對象，

係針對以本會為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之全國性退伍軍

人社團，及近二年曾辦理增

進退伍軍人福祉相關活動

，並經政府機關補助完成結

報之地方性退伍軍人社團。 

三、貴分會究屬宜蘭縣立案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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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照處 

方性社團抑或忠義同志會

之附屬組織，宜先釐清，以

符上開補助對象之限制。另

所辦理之活動項目須與服

務照顧退除役官兵生活福

祉相關(研習、訓練不在補

助項目範圍內)。 

四、如尚有不明之處，歡迎洽詢

本會服務照顧處周科員，電

話：02-27571635，我們將

竭誠提供服務。 

二 

十 

 

榮民陳正雄先生： 

政府已實施軍公教年金改

革，建議應將年終慰問金全

面恢復。 

給付處 

本會對退伍袍澤爭取福利之立場

從未改變，本案納入意見持續綜

整，嗣後併送行政院反映爭取衡

酌調整。 
 


